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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干事 

1．世界卫生组织《组织法》第 31条规定，总干事经执行委员会之推选，由卫生大会任
命之，其任命条件由卫生大会决定。卫生大会将根据其《议事规则》，特别是第 108 至
112 条审议该议程项目。该议程项目包含两个分项目：任命和批准合同。就任命而言，
卫生大会举行不公开会议，并且传统上在审议合同条件时继续举行不公开会议。 

任命（议程项目 4.1） 

2．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1 届会议上通过了 EB111.R15 号决议，提名李钟郁博士为世界
卫生组织总干事并将这一提命提交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。卫生大会将通过审议一项

决议草案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提名。该决议草案按照以往卫生大会的标准格式，内容如下： 

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， 

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， 

任命李钟郁博士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。 

3．议事规则第 110 条规定，必须通过无记名投票作出是否接受这一提名的决定。选票
将提供“赞成”和“反对”选择方案。如出席及投票表决会员国的多数投“赞成”票，

即支持提出的决议，则接受这一提名。 

批准合同（议程项目 4.2） 

4．卫生大会将审议向被任命者提供的合同1。该合同由执行委员会建议，其内容与提交

给卫生大会的历届总干事的合同相同。将要求卫生大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在EB111.R16
号决议中建议的此项决议，从而批准合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文件 A56/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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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在不公开会议审议议程项目 4.1和 4.2之后，卫生大会将重新举行公开会议，以便为

了公开记录在案目的宣布其会议结果。然后，将要求新任总干事按人事条例第 1.10 和

1.11条的规定进行就职宣誓1，并与代表本组织的卫生大会主席一起签署批准的合同。 

6．议程项目 4将在公开会议上以审议 EB111.R17 号决议结束。在该项决议中，执行委

员会建议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，向现任总干事表示感谢。 

 

 

=       =       =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人事条例第 1.10条中包含的就职宣誓内容如下：我庄严宣誓（保证、确证、允诺）竭尽忠诚、审慎和自觉地

执行委诸于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文职人员的职责，在履行职责及调整我的操守时，我将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利益
为唯一考虑，并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其它机构对我工作的指示。人事条例第 1.11条规定，总干事
的口头宣誓应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开会议上举行。 


